
榕城区统计局
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区委、区政府、市统计局：
[bookmark: _GoBack]统计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法治统计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统计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23年，榕城区统计局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按照区委、区政府以及国家、省、市统计局关于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一系列工作要求，紧扣重点工作部署，采取务实措施，压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主体责任和直接责任，强化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切实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确保统计数据质量，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现将本年度统计法治政府建设报告如下：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法治建设重大部署的情况
2023年，榕城区统计局坚持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局党组带头深学细悟，深刻认识法治对推进统计现代化事业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大意义。局主要负责同志号召全局党员干部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统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纵深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我局通过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并在工作实践中以此为指导，加强监督管理和实践，贯彻落实法治建设重要部署。
一是依法公开政府信息。主要公开了我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组织机构、部门文件、业务工作、办事指南、财政预决算、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行政执法和其他政策文件等信息，公开了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内容，领导讲话、政策解读等非公文类信息。
二是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我局采用网站发布的方式进行政府信息公开，以此方便公众了解和查询信息，主要发布在揭阳市榕城区信息公开目录系统。通过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主动公开内容141条。为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明确各股室（队、中心）工作职责，局办公室具体承担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职责，办公室1名同志负责信息公开日常工作、政府信息报送等工作，切实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水平。
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情况，紧密围绕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动法治广东建设、法治揭阳建设、法治榕城建设的具体举措
我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统计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忠诚履职尽责，强化统计执法检查工作任务，带动全局上下干部职工和企业一同参与，为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统计法治服务保障。
（一）加强法治组织领导
区统计局党组高度重视统计法治建设工作，多次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中央《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以及广东省《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实施意见》等事关统计改革发展重要文件的学习、领会、贯彻和落实。
（二）建立完善规章制度
根据统计工作法治化要求，制定了《榕城区统计局关于统计机构负责人和统计人员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实施方法》。制定了《榕城区统计局统计造假屡禁难绝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榕城区统计局统计造假屡禁难绝问题专项治理行动自查自纠工作方案》，对专项行动和自查自纠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坚持汇总进度并总结经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高质高效完成。
（三）严格把控数据质量
一是加大执法检查和数据核查力度。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统计执法监督制度，积极开展月度数据核查工作，从统计原始资料收集、统计台账设置、统计报表上报、统计报表数据质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统计核查，重点对“四上”企业执行统计制度、统计数据质量和统计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核查，加强对源头数据的管理，强化数据审核评估，不断提高数据质量。
二是严格落实统计信用奖惩规定。严格落实国家统计局《统计严重失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着力营造守信受益、失信受损的社会环境。对坚持依法统计、崇尚诚信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激励和引导统计调查单位增强争优意识，做到依法统计、诚信统计。
三是建立健全统计工作制度机制。始终把数据质量放在首位，通过深入统计单位开展“点对点”服务，耐心解答填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和督促统计单位及时完整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审核、上报等制度，依法如实报送统计数据和统计资料，进一步夯实了调查对象的统计诚信基础，有效提升了统计数据质量。
（四）加强普法宣传
一是深入开展统计法治宣传教育。制定了《榕城区统计局法治宣传月活动方案》，聚焦“关键人群”，走进党校，走进企业、走近群众，积极宣传《宪法》《民法典》《行政处罚法》《统计法》等法律法规，鼓励广大干部群众支持、配合、参与统计工作，发现违法线索第一时间进行举报，进一步增强了统计单位负责人、统计人员的法治意识和诚信意识，加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遏制数据源头腐败，提升了群众对统计工作的知晓率，为推进依法统计和统计信用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强化统计培训，合理警示宣讲。组织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参加上级主管部门业务培训、本单位业务课程，不断增强统计人员业务能力，提升工作效能。加强统计干部、统计人员普法宣传教育，将统计普法宣讲纳入我局统计专业培训会、年报会等宣讲内容。通过学习培训，各级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统计、诚信统计的自觉性不断提高。
三、我局主要负责同志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是强化自身职责，起到带头作用。我局党政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多次组织召开局党组会议、局务会议，认真组织学习宪法、统计法律法规，带头学法守法。在个人工作、局务督导、会议开展等方面都努力地推进且落实法治建设，将年度统计法治工作与统计业务工作一同研究、一同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不断地融合统计实际工作与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的强力监督服务统计工作的开展，为统计工作保驾护航。
二是合理适用规则，加强法治建设，积极推动统计法治队伍建设和统计法治制度建设，推动统计执法工作规范化、常态化。我局主要负责同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在统计法治监督、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等方面均做到合理合法地适用规则和程序，以优化统计环境的氛围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四、2023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不足与原因
一是融合建设的能力不足。统计法治建设和统计业务工作的融合不够充分，镇街基层统计专业人员统计法治建设意识不够强。二是统计法治人才建设有待加强。受限于行政编制人员少，目前取得统计执法证人员少，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工作压力巨大。
五、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贯彻落实《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结合新时代下对统计工作的新要求，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坚守统计法治红线，严格规范统计工作。常态化抓好统计督察、统计执法及数据核查，加强统计法治队伍建设，加强统计执法规范化管理，从严从实开展好统计造假专项治理行动，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实现有效的统计监督。做好统计执法资格考试报名及培训学习工作，进一步充实壮大统计执法队伍。开展统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深化对企宣传，使统计法治更加深入人心，形成诚信统计、求真务实、反对虚假、抵制造假的社会氛围。


榕城区统计局
2023年11月22日
